
后勤保障部聘用制员工福利待遇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增强聘用制员工归属感和认同感，提

高聘用制员工的福利待遇，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福利待遇，是指后勤保障部为聘用

制员工提供的住房公积金、子女夏令营、健康体检、公共资

源使用（网络服务、运动场地、食堂就餐）、子女入托（入

学）等福利或政策。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后勤保障部全体聘用制员工。

第二章 福利待遇

第四条 住房公积金。缴存公积金金额按以下公式计算：

缴存金额=缴存基数*缴存比例（10%），缴存基数后勤保障部

根据甘肃省住房公积金相关政策调整。

申请住房公积金的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优秀业务骨干；

（二）在后勤保障部工作满 3 年；

（三）学历在本科及以上；

（四）担任专责以上管理岗位的。

第五条 员工子女夏令营。每年为优秀员工组织 1 次员

工子女夏令营活动。后勤保障部承担员工和 1名子女的交通、

就餐、住宿等活动费用，5 年内不重复享受。

申请子女夏令营的人员应在后勤保障部工作 5年以上并

具备下列条件：近 5 年被后勤保障部或上级部门表彰的员工

（包括优秀党支部书记、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员工等）。

其中，子女夏令营优先推荐子女年龄在 5 周岁至 18 周岁或



近 5 年未享受子女夏令营的员工，名额空余时推荐不满足上

述条件的优秀员工。

第六条 健康体检。每两年为班组长以上管理人员或办

公室工作满 5 年以上的非一线员工，参照学校标准组织一次

健康体检，为其他自愿体检的员工提供 100 元的体检补助。

第七条 员工子女入学入托。员工工作时间五年以上的，

在子女入托（入学）时可向后勤保障部提出申请，后勤保障

部结合幼儿园、小学提供的名额，确定推荐名单。

第八条 生日蛋糕卡。每年在员工生日时，发放 100 元

-200 元蛋糕卡券或其他福利；每年分别在高温天气、春节前

为员工（不包括专责以上管理人员）发放 100-200 元（结合

经营情况确定标准）防暑用品、春节慰问品。已办理入职的

员工即可发放防暑用品、春节慰问品等。

第九条 就餐。为常驻榆中校区的后勤保障部统一招聘

的本科以上人员提供教工餐厅就餐权限。其中就餐费用按如

下方式结算：员工刷卡 4 元，所在部门承担 16 元（根据备

案的校园卡信息和刷卡次数向餐饮服务中心转账）。

申请榆中校区教工餐厅就餐的人员为常驻榆中校区的

后勤保障部统一招聘的本科以上人员；7 个办公室长期在榆

中校区有延伸业务的，可给予 1 个就餐权限名额，由本部门

内部调配。

第十条 公共资源使用。员工持临时校园卡享受网络服

务、运动场地预约、学生食堂、教工食堂就餐等学校公共资

源。

第三章 办理程序



第十一条 住房公积金缴存审批，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一） 部门推荐。各部门依据日常考核、年度考核等

提出推荐名单，经主任办公会讨论后在部门内公示，公示无

异议后报人力资源办公室；

（二） 民主评议。人力资源办公室组织不少于 15 人的

民主评议小组，评议结果交党政联席会议审核；

（三） 会议决定。后勤保障部党政联席会议综合相关

人员近三年考核和个人工作表现等情况进行讨论，确定最终

名单。

（四）被聘任为专责以上的职工自聘任次月起购买公积

金，不受上述程序限制。

第十二条 人力资源办公室每年 4 月份组织申报子女夏

令营。子女夏令营经个人申报、部门审核推荐、党政联席会

讨论，确定参加人员。

第十三条 健康体检工作由人力资源办公室受理，每年

对参加人员进行备案登记、审核、报销（补贴）。

第十四条 员工临时校园卡按《后勤集团员工申办临时

校园卡管理办法》，并享有相关服务。

第十五条 员工申请子女入托（入学），应于每年四月份

向所在部门提出申请，各部门审核并确定优先顺序后报综合

办公室，由综合办公室提交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研究，后勤保

障部结合幼儿园、小学名额向基础教育中心报送名单。

第十六条 各部门负责人应认真对待福利待遇申报工作，

对申报人选把关不严的，应减少或取消本部门下一年度相关

福利待遇的申报名额。



第十七条 住房公积金、健康体检、子女夏令营活动、

榆中校区教工餐厅部门承担的费用均从各部门成本中支出，

生日卡券产生的费用从工会经费或职工福利费中支出。

第十八条 员工申请榆中校区教工餐厅就餐权限，可向

所在部门提出申请，经分管副部长同意后报人力资源办公室

审核，审核通过后转餐饮服务中心备案。

第四章 待遇取消

第十九条 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后勤保障部可以取

消全部或部分福利待遇：

（一）已办理离职手续的；

（二）不如实填写申报材料或经查实不符合申报条件的；

（三）年终考核不合格或被服务对象、员工多次投诉，

内容属实的；

（四）一年内在工作中发生责任事故 2 次及以上的；

（五）违反《兰州大学后勤保障部问责办法》《后勤保

障部聘用制员工管理办法》等相关规章制度的。

符合本条（一）款的，取消全部福利待遇；符合本条（二）、

（三）、（四）、（五）款的，相关部门应报部长办公会决定取

消福利待遇的内容。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后勤保障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后勤保障部

聘用制员工福利待遇实施办法》（后勤保障部发〔2018〕20

号）自发布之日起废止。


	后勤保障部聘用制员工福利待遇实施办法

